
吉安·列维

个人简介

列维先生的业务领域涵盖联邦所得税法律的各个方面，其中包括货物转手

定价税以及跨国兼并和并购税等。针对国内或者国际交易，列维先生在为客

户设计最理想的纳税策略方面非常有经验，曾成功代理纳税人与美国国税局

的争议案件，其中包括与美国国税局刑事调查部的争议案件。列维先生的客

户既包括美国客户也包括外国客户，并且涉及各行各业，例如银行业、金融

业、电子器材的生产和销售业、房地产业（包括房地产投资信托公司）、汽

车业、进出口业、广告业、市场营销和国防等，列维先生最新的业绩包括：

 为一跨国电子制造和销售公司在远东、美国以及欧洲的成功并购进行

策划及谈判

 设计跨公司转让定价计划（包括准备同期文件）

 为一跨国广告和市场营销公司在美国、英国、中国、德国以及意大利

等国的兼并案进行策划及谈判

 为中美公司间洽谈有关定购合同

 利用各种国际税法条约的有利规定，从纳税角度出发，帮助客户构建

最经济的跨境交易框架

 确保预约定价协议的达成 [ “Advance Pricing Agreements (APA)”]

 确保客户在涉及美国国税局争议的案件中获得有利的处理结果

 获得有利于客户的私人法律判决

专业活动

律师协会：美国律师协会税务部

 转让定价委员会

 银行及存款机构委员会

 美国纳税人在国外行为委员会

 外国人在美行为及税务条约委员会

1996 年获纽约律师资格；1998 年获哥伦比亚特区律师资格。

教育经历

1992 年，以优异的成绩获得弗德汉姆大学 (Fordham University) 文学

学士学位；1995 年，获得布鲁克林法学院 (Brooklyn Law School) 法学博士学

位；布鲁克林国际法杂志 (Brookly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编辑；1996

年，纽约大学法学院(New York University School of Law) 法律硕士。

从业经历

执业领域

税务法 / 商业贸易及公司

融资法 / 国际法 /

房地产法

联系方式

华盛顿特区办事处

(电话)202/857-4486

(电传)202/261-0008

(电邮)zlevi@wcsr.com



2003— 2005 ，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Powell Goldstein LLP 律师事务所顾问律

师；2002— 2003，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Miller & Chevalier Chartered 律师事务

所顾问律师；1997— 2001，Miller &Chevalier Chartered 律师事务所税务顾

问；1996— 1997 纽约 Piper & Marbury LLP 律师事务所税务律师。

出版物

2005 年 10 月，税务杂志的税款部分第十期第 53 卷 83 页《强调保留同期文件

对于抵消声明程序规则的重要性》 (Procedural Rules for Claiming Set-offs
Continue to Emphasize the Importance of Maintaining Contemporaneous

Documentation), 再版于社会科学研究网络电子图书馆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Network’s eLibrary) 2004 年 9 月，

税款-税务杂志 (Taxes-The Tax Magazine) 82 期 51，《2004-59 税法之后州的无

形转变含义与拓展》(Exploring the Implications of State Formless Conversions
After Rev. Rul. 2004-59),

2003 年 12 月 15 日, 国际税法笔记 (Tax Notes Int’l) 32 期 1015 页，《所有的东

西都忠实于版税吗？两个条约的对比》(Are All Things Royal in Royalties? A
Comparison Between Two Treaties)

2002 年 10 月，税务管理 (Tax Managemen), 41 期 427 页“第九巡回法庭考虑

市场无形资产的问题，推倒 DHL Inc. v. Commissioner 一案的判决”( Ninth
Circuit Grapples With Marketing Intangibles, Overturns Tax Court in DHL Inc. v.
Commissioner)

2001 年 10 月，税务管理有价证券美国国家事物出版公司 (BNA Tax

Management Portfolios) 第九章 890 页 “成本分摊安排” (Cost Sharing
Arrangements)

税务管理备忘 (Tax Management Memo) , 2-295, 1997 年 11 月,《1997 年的纳税

人放松法的金融产品条款》(The Financial Products Provisions of the Taxpayer
Relief Act of 1997)


